附件：
合同变更前征求意见公示表
	依据《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合同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深圳市龙岗区市政园林绿化管理中心拟对龙岗区红花岭低碳生态公园等6个区属公园综合服务采购合同进行部分条款变更，现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大众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深圳市龙岗区市政园林绿化管理中心龙岗区红花岭低碳生态公园等6个区属公园综合服务采购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LGCG2023000374
合同金额（元）：23601886.20
中标供应商：深圳市嘉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内容描述：（包括变更事项、变更金额、原合同要求等）

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于2025年12月24日签订了《深圳市龙岗区市政园林绿化管理中心龙岗区红花岭低碳生态公园等6个区属公园综合服务采购合同》（下称“原合同”），现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经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协商一致，就项目调整相关服务费及人员等条款进行变更公示：
一、取消特级绿化养护等级，将原合同特级绿化养护范围23000㎡调整为0㎡、一级绿化养护范围189251.67㎡调整为0㎡、二级绿地养护范围调整为373336.19㎡、三级绿地养护范围调整为159019㎡，林地养护范围调整为67591㎡，四害消杀范围调整为539426.15㎡，一线安保班次调整为65班次/日，水电工调整为6人，应避难场所维护纳入零星修缮范围。

二、合同价由原2360.18862万元/年调整为1936.27512万元/年，公园绿化技工由4人调整为2人，一线绿化岗由56个调整为48个。以上调整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

	合同变更的理由及相关说明：

为严格落实过紧日子工作部署，经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协商一致，对深圳市龙岗区市政园林绿化管理中心龙岗区红花岭低碳生态公园等6个区属公园综合服务采购项目进行养护等级、人员配置、合同价款等调整。

	征求意见期限：从2025年12月24日至2025年12月30日（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联系方式：
采购人：深圳市龙岗区市政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西中路2号市政环卫楼6楼603室
联系电话：0755-28925285
合同备案机构：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建设路财政大厦5楼
联系电话：0755-28510926

	备注：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之日止以实名书面方式（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将意见反馈至采购人。


